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牙體技術科科務會議設置辦法               牙體技術科 

96.08.08  96 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96.09.05  96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 
97.12.24  97 學年度科務會議修正 
98.01.07  97 學年度行政會議修正 
98.02.12  97 學年度科務會議修正 
98.02.18  97 學年度行政會議修正 

101.12.26  100 學年度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1.05  100 學年度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09.27  110 學年度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10.21  110 學年度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依專科學校法、專科學校規程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牙體技術科科務會

議設置辦法，並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會議由科主任擔任主席，召集本科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出席，必

要時邀請本科助理、職員、兼任教師及學生代表列席，討論本科教學、設備、

研究及其他有關事宜。惟有關教師評審事項，另依本科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設置

辦法辦理。 

第  三  條  本會議之職權 

一、 本科各項會議、組織、章程及辦法之訂定及審議。 

二、 科務發展計畫執行、考核及報告之審議。 

三、 有關教職員工及學生權益問題之處理。 

四、 選舉本科參加校務會議及各種委員會之出列席代表。 

五、 其他重要事項。 

第  四  條  本會議於每學期學期初及學期末各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五  條  本會議開會時，須有應出席者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者過二分之一通過始

得決議。 

第  六  條  本辦法中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或本校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與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